子計畫7-2
【本土語文(客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36小時認證培訓】
實施計畫
一、依據：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3月6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70001409B 號令發布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辦理。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2月1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20017297號函辦理。
二、目的：
   1.透過本土語言（客語）教學師資培訓及檢核活動，提昇本市本土語言（客語）教學教師教學知能。
2.辦理客語能力認證工作，以儲備教學師資，提高本土語言（客語）教學品質，並鼓勵全民學習，落實本土語言文化傳承的任務。
三、辦理單位：
   1.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3.承辦單位：嘉義市育人國民小學
四、認證資格：
   1.已持客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而仍有意願再進修者，有意納入本市合格支援教師人力資料庫者。
2.持有客家委員會中高級以上客語能力認證證書者。
  3.凡符合上述資格者（附相關證明資料），歡迎報名參加認證（含研習）以取得客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
  4.通過91年教育部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檢核，且具備92年-97年連續6年有授課事實，則核定為合格證書，得逕行參加學校介聘，毋需再經本市認證。
五、認證辦法：認證工作分二階段進行，二階段均合格者，由嘉義市政府頒發認證合格證書。
   1.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2.第二階段：通過第一階段認證之人員，須參加本府安排之36小時專業培訓課程（如附件一），且筆試成績達 80 分者為合格。
六、報名及資格審查時間： 114年6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00~12:00、
    下午2:00~4:00。
七、報名方式及地點：
  (一)一律現場親自或委託報名，並備妥以下證件，前面三項證件要備妥正本和影本一份，正本驗後當場退還，影本交由承辦單位收存備查。
1.國民身分證（影印本貼至報名表背面）
2.教育部客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中高級證書
3.認證報名表（如附件二）
4.委託書(如附件三)
(二)報名地點：育人國小教務處。
八、資格審查及培訓時間：
   1.資格審查時間：114年6月26日（星期四）報名時隨即審查。
   2.專業培訓研習時間：114年 7月7日~114年7月11日共5天，請假2小時以上者不發給證書。
   3.專業培訓研習地點：育人國小食育教室。
九、附則：
   1.通過認證者納入本府人力資源庫，惟無協助分發到學校任教之義務。
   2.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教學績效，應受相關單位之教學評鑑及檢核。
   3.取得本市113學年度本土語言（客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格證書者，名單將在教育處網站公告週知，提供本市公私立國中小學校遴聘。
   4.外縣市參加本認證培訓者，請先自行詢問所屬縣市政府是否同意採認本市認證合格之客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
十、預期效益：增加嘉義市國中小本土語文閩客語教學支援人員之人才。
十一、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市推動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十二、核與獎勵：承辦本活動有功人員，依嘉義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準則辦理敘獎。
十三、計畫檢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本土語文(客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36小時認證培訓課程表
	     日期
時間
	7/7
(星期一)
	7/8
(星期二)
	7/9
(星期三)
	7/10
(星期四)
	7/11
(星期五)

	8:30~8:50
	報  到
	性別平等與議題融入本土語文教學實務(3小時)
講師待聘
	本土語文教學媒材與資源應用
(3小時)
	本土語文課程綱要解讀
(3小時)
	學生身心發展及教學應用
(4小時)
8:00~12:00

	8:50~9:00
	始業式
	
	
	
	

	9:00~12:00
	教學原理與學習策略及總測驗3小時
	
	
	
	

	
	陳淑娟校長
	高雄市國教輔導團數學領域專任輔導員
晏向田老師
	廖偉成老師
	呂秀英主任
	陳淑娟校長

	12:30~13:00
	午休

	13~00~17:00
	本土語文教學教材教法
(4小時)
	本土語文教學演練與實作
(4小時)
	本土語文書寫系統(4小時)

	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
(4小時)
	本土語文教學與評量設計
(4小時)（含前四天課程筆試）


	
	黃瑞香老師
	彭悠琪老師
	廖偉成老師
	台北市光復國小黃彩霞老師
	呂秀英主任











附件二
本土語文(客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36小時認證培訓實施計畫報名表
編號：
	姓  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一吋相片二張，其中一張為證書用）浮貼處

	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
	
	地址
	
	

	電  話
	日：            夜：            行動：
	

	e-mail
	
	

	最高學歷
	畢業學校
	系  所
	修業起迄年月
	日（夜）間部
	證書字號

	
	
	
	
	
	

	相關（教學）
經歷
	服務單位
	擔任職務
	工作(教學)性質
	服務期間
	備  註

	
	
	
	
	
	

	
	
	
	
	
	

	
	
	
	
	
	

	
	
	
	
	
	

	繳驗證件
(請打)
	□國民身份證．
□本土語言能力認證文件．
□委託書
	報名人
簽章
	

	第一階段
資格審查簽章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通過
□不通過

	第二階段
筆試成績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通過
□不通過

	是否
核發證書
	□合格，證書編號                   　簽名：
□不合格



附件三 
委     託     書
    立委託書人            本人目前因                                                          
確實無法親自報名貴市113學年度本土教育國民中小學生及教師本土語言增能研習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客語）認證計畫，特委託                代為辦理報名手續。
此致
嘉義市113學年度本土教育整體推動計畫-本土語文(客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36小時認證培訓實施計畫承辦單位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